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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5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議程 

開會時間：105年 3月 16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10分 

開會地點：行政樓 1樓第一會議室（A109） 

主席：王校長如哲                                     記錄：黃馨瑩 

出席者：如簽到名冊                                    

主席致詞 

壹、報告事項 

案由一：宣讀 105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紀錄，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秘書室) 

說  明：105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紀錄如（P.11-13）。 

裁  示：  

 

 

案由二：歷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

案（P.14-28），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秘書室) 

說  明： 

    一、本次檢查結果，列管案件共 6案，業請各承辦單位填復辦理情形，

並經彙整完竣。 

二、各相關單位所辦案件建議擬予銷管者計 5案，繼續列管者 1案。 

裁  示：  

 

 

 

案由三：「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行政人員辦理五項自籌收入業務工作酬勞支給

要點」，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秘書室) 

說  明：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行政人員辦理五項自籌收入業務工作酬勞支給

要點」自 99年 6月 15日 99學年度第 19次行政會議通過迄今未經

修正。 

二、查教育部於本(104)年 9月 3日日以臺教高(三)字第 1040115757E

號函送修正「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規範

校務基金自籌收入範圍，爰據以修正本要點，並於本(105)年 1 月

26 日 104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完成審議，謹依行政程序提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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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會議備查。 

三、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考量法規安定性，將本法規中「五項自籌收入」統一修正為

「各項自籌收入」。 

（二）第三點有關本要點之經費來源，配合修正校務基金自籌收入

範圍。 

（三）考量部分編制內行政人員領有學術研究費而非專業加給，於

第四點每人每月支給總額限制比率之基準項目增列「學術研

究費」。 

（四）配合現行法制體例，修正第八點文字敘述。 

四、附件：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行政人員辦理五項自籌收入業務工作酬勞

支給要點修正草案法規對照表。（P.29-30） 

（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行政人員辦理五項自籌收入業務工作酬勞

支給要點。（P.31-33） 

 (三) 本 104 年 9 月 3 日日教育部臺教高(三)字第 1040115757E 號

函。（P.34-43） 

裁  示: 

 

 

 

案由四：有關本校 106年度概算編製報告案，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主計室) 

說  明： 

    一、106年度概算編製前置作業各相關主管分工審議情形表列如下： 

單位：新臺幣千元 

編號 預算項目 主管單位 預算數 前置主管審議會議 
校務基

金管理

委會議 

1 

派員赴國外計畫 人事室、

國研處 

2,361 

是 
(105.1.19)105年度第
1次學術發展計畫審查
小組會議審議完成 

否 
 
 

派員赴大陸計畫 人事室、
國研處 

1,493 

2 

新興重點計畫： 
學術單位 

國研處、
教務處 

10,847 

3 重大修繕工程 總務處 11,871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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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置及應用電腦

經費 
(軟體及硬體) 

計網中心 19,130 

是(105.1.14)106年度

電腦軟硬體概算審議
會議 

否 

二、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規定校務基金預算之編製

以『維持基金收支平衡或有賸餘為原則』，準此，基本行政教學經

常性支出，擬奉教育部核定補助額度（扣除依規定標準編列之項

目及核定編列之人事費等管制項目），經常支出部分依調查結果，

併參 104 年度決算、105 年度預算執行情形，本預算收支平衡之

原則逕行調整編列。 

三、檢附 106年度籌編概算基本資料調查彙總表（P.132-134）。 

裁  示：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 有關社會人士楊金嚴先生捐贈數學教育學系碩士班一年級賴彩雲

同學獎助學金乙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數學教育學系） 

說  明： 

一、依據本校捐贈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辦理。 

二、社會人士楊金嚴先生捐贈本校數學教育學系碩士班一年級賴彩雲

獎助學金新台幣兩萬元整，款項業於 105 年 2 月 18 日完成結匯，

撥入校務基金，擬提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後撥付賴同學帳

戶。 

三、檢附本案捐款表影本（P.44）。 

決  議： 

 

 

 

案由二:教育學院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續聘兼任講座教授莫慕貞老師薪資與

福利，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說  明： 

一、本校教育學院於 104 學年第 2 學期至 106 學年第 1 學期續聘莫慕

貞老師擔任本院兼任講座教授案，業經 105 年 1 月 12 日 104 學年

度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3 次會議通過在案（P.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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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講座教授設置辦法」第五條規定，經費

來源由本校校務基金相關經費（五項自籌收入經費）支應，並依

第四條規定，核給其講座教授之待遇及福利如下所列（P.80-81）： 

（一）講座教授之鐘點費依教授職級發給。上課期間每月另加給新台

幣 2 萬元講座津貼，講座津貼每學期以 4.5 個月核算。 

（二）本校得優先提供講座教授學人宿舍；如由國外聘請，得由本校

負擔其本人來回程直達之商務艙機票，並由聘請之學院依實際需

求提出申請。 

（三）講座教授來校期間，有關校內設施之使用權益比照專任教師辦

理。 

三、莫慕貞教授擔任教育心理 SSCI 國際期刊主編，並在教育心理學、

教育測驗專業領域學有專精，敦聘其擔任本院講座教授協助指導

本校師生學術研究及論文寫作，並進行合作計畫，有助於提升本

校學術發展及國際知名度。 

四、檢附莫慕貞教授相關資料如下： 

（一）講座教授推薦表（含個人資料表、教學課程綱要表、研究計畫

書）（P.45-75）。 

（二）薪資預算表（P.76） 

決  議: 

    

 

 

案由三：本校 106 年度設置及應用電腦經費需求案，是否如數編列或匡列

額度執行？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說  明： 

一、本校 106 年度設置及應用電腦經費需求，業由計網中心召開會議

審議在案，表列如下： 

項      目 105預算案 106概算數 較 105增(減) 

總        計 16,529 19,130 2,601 

硬體設備 6,763 9,381 2,618 

軟體設備 9,766 9,749  (17) 

二、所需經費來源由本校自籌校務基金。 

三、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P.82-91）。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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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本校 106年度教職員工因公出國計畫概算案，詳如說明，提請審

議。              (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說  明： 

一、案揭出國計畫概算案，業於 105 年 1 月 19 日經本校 105 年度第 1

次學術發展計畫審查小組會議審議通過，本校 106 年度教職員工

因公出國計畫概算金額為新台幣 3,854,131 元(大陸地區以外地

區：新台幣 2,361,437元、大陸地區：新台幣 1,492,694元)。 

二、檢附相關資料及本校 105年度第 1次學術發展計畫審查小組會議

紀錄（P.92-120）。 

決  議： 

 

 

 

案由五：本校 106年學術發展計畫-新興計畫案，詳如說明，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說  明： 

一、案揭出國計畫概算案，業於 105 年 1 月 19 日經本校 105 年度第 1

次學術發展計畫審查小組會議審議通過，本校 106 年度學術發展

計畫-新興計畫金額為新台幣 10,847,000元。 

二、檢附本校 105 年度第 1 次學術發展計畫審查小組會議紀錄及相關

資料（P.116-131）。 

決  議： 

 

 

 

 

案由六：本校 106 年度重大修繕維護費用需求，是否如數編列或匡列額度依計

畫優先順序執行？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一、本校 106 年度重大修繕維護費用需求計 1,187 萬 1 千元，已依全校各

單位(含系所)所提單筆預算 50 萬元以上工程(明細如下表)總需求彙

總需求計 1,187 萬 1 千元，是否如數編列？或匡列額度後移請總務處

排列優先順序執行？ 

                                                       單位:新臺幣千元 

提出  

單位 
項  目 

需求 

金額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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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需經費來源由本校自籌校務基金支付。 

決  議： 
 
 
 
 

案由七： 106年度概算經常門係依需求調查併同收支平衡原則調整編列，另資

本門需求調查為 5,187萬 7千元(不含設置及應用電腦經費 1,913萬

元)，不足數是否動支校務基金支應，提請審議。(提案單位：主計室) 

說  明： 

一、經彙整全校 106年度經常門併參酌 104年度決算、105年度預算，本預

算收支平衡原則及考量管制性項目，預計總收入計 9億 8,175萬 8千

元，總支出計 9億 8,089萬 4千元，賸餘 86萬 4千元，但教育部教學

研究補助收入尚未核定，屆時請授權主計室依教育部核定收入逕行調

整編列? 

二、經彙整全校 106年度資本門需求計 5,187萬 7千元(其中國庫增置固定

資產暫以 105年度預算數 2,151萬 6千元估列)，不足數是否動支校務

基金支應？ 

三、相關資料請參閱「106年度籌編概算基本資料調查彙總表」（P.132-134）

及「106年度收支預計表」（P.135）。  

決  議： 

 

 

圖書館 圖書館 1F空間改造 4,750 

圖書館建築已有 20 餘年歷史，為更貼近現今

讀者需求，擬營造更舒適的閱讀環境，融入學

習共享空間氛圍，提供更多適合學生學習討論

的空間。 

圖書館 圖書館 2F空間改造 2,750 

圖書館建築已有 20 餘年歷史，為更貼近現今

讀者需求，擬營造更舒適的閱讀環境，融入學

習共享空間氛圍，提供更多適合學生學習討論

的空間。 

總務處 能資源管理系統 1,500 
英才樓冷氣機建置能資源管理系統管理164台

冷氣機，減少電費支出。 

學務處 桌球教室整修工程 1,326 
桌球教室將由英才校區遷至民生校區而需整

修樂群樓內部空間，以利使用。 

學務處 舞蹈教室整修工程 1,545 
舞蹈教室將由英才校區遷至民生校區而需整

修樂群樓內部空間，以利使用。 

 
合   計 1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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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八︰為教育部補助本校辦理「105年度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勤樸樓增設無障

礙電梯及坡道」所需配合款 300萬元，擬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支應，提

請審議。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明： 

    一、勤樸樓為民國 75 年建築之老舊建築物，該棟建物並無無障礙電梯設施，

僅於建物兩側設施樓梯供上下樓層使用，茲考量勤樸樓為本校之英語、臺

語等教學教室使用，已造成身心障礙之師生上下樓層重大不便，若增設無障礙

電梯及坡道將有效改善本棟大樓無障礙學習環境，且提供身心障礙者安全之無

礙通行環境；爰此，本處提報計畫向教育部申請旨揭案補助，案經該部

核定補助 200萬元（總經費 500萬元，本校須自籌 300萬元），合先 敘

明。 

二、旨揭案係申請教育部補助，本處因不確定教育部是否補助或補助金額，

故未於 105 年度預算分配時提出；惟因本工程確有執行必要(以符合身

障相關法規)及未來持續申請教育部補助，經詢主計室表示本年度預算

分配已不足，故提案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超預算動支 300萬元。 

三、檢陳教育部 105 年 3 月 8 日臺特教(四)字第 1050027188 號函影本

（P.136-138），請參閱。    

決議： 

 

 

 

案由九:「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則」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主計室) 

說  明: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則」自100年1月27

日99學年度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迄今。 

二、「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於104年2月4日公布修正實施、教

育部於104年9月3日臺教高(三)字第1040115757B號函修正「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暨教育部於104年10月6日臺教高

﹝通﹞字第1040131656號函送相關注意事項，前述條例及辦法修正規

範自籌收入範圍，並規定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應至少包括收入來

源、支給項目、校務基金控管機制及發生缺失或異常之處理方式，爰

據以辦理本次規則修正，並於105年2月23日經本校104學年度第7次法

規委員會議通過。 

三、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新增自籌收入之收支管理應遵循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修正條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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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 

  (三)修正校務基金自籌收入範圍。（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新增規範學校開源節流計畫之相關內容。（修正條文第七條） 

  (五)自籌收入支應人事費之原則性規範。（修正條文第九條） 

  (六)新增自籌收入辦理新興工程，應就工程興建期間及營運後成本之可用

資金之變化情形進行預測。（修正條文第十條） 

  (七)新增各項自籌收支執行，受稽核人員之稽核，稽核發現缺失或異常

時，相關單位應配合稽核人員追蹤至改善為止。（修正條文第十一

條） 

  (八)新增校務基金執行缺失或異常事項之情事。（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四、附件：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則」修正條文草

案對照表。（P.139-144） 

 (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則」修正條文草

案。（P.145-148） 

 (三)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則（現行規定）。（P.149-151） 

 (四)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P.152-155） 

 (五）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P.156-165） 

 (六 )教育部於 104年 10月 6日臺教高﹝通﹞字第 1040131656號函。

（P.166-172） 

 (七) 104學年度第7次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P.173-174） 

決 議: 

 

 

 

案由十:關於本校擬依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105 年 1 月 6 日第三屆第 1 次系統委

員會議決議，提撥 105 年度系統運作經費新臺幣（以下同）100 萬元

乙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  明： 

一、依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105 年 1 月 6 日第三屆第 1 次系統委員會議

決議及本校 102年 3月 26日 101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查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102 年 1 月 9 日第二次系統校長會議決議略

以：「從今（102）年度開始，連續三年每年固定提撥一百萬元至

系統做為運作經費，且剩餘款留存系統，不再繳回各校。」

（P.175-178）。次查 105 年 1 月 6 日第三屆第 1 次系統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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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105 年度各校提撥系統運作經費維持原定額度每校 100 萬

元整。」（P.179-186） 

三、另查本校 102年 3月 26日 101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會議決議以：「一、原則同意每年提撥新台幣 100萬元，作為臺灣

教育大學系統運作經費。二、明（103）年起仍應逐年提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審議。」（P.187-188） 

四、準此，本校本（105）年度擬提撥 100萬元整，作為臺灣教育大學

系統運作經費，提請大會審議。 

決  議： 

 

 

 

案由十一：有關「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5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會場分送)，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  明： 

  一、查教育部於 104 年 9 月 3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40115757E 號函以，修

正「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並規範應配合辦理事項

如下： 

       （一）第 25 條規定，學校應以中長程計畫為基礎，擬定財務規劃報告

書……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於前

一年度 12月 31日前報部備查。 

       （二）第 26 條規定，學校應就財務規劃報告書之教育績效目標達成情

形做成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經

校務會議通過後，於每年 6月 30日前報部備查。 

 二、又依教育部 104年 10月 6日臺教高(通)字第 1040131656號函以，有關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發布後之相關注意事項報部

期程如下： 

      （一）105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展延至 105年 4月 30日前報部備查。 

      （二）105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應於 106年 6月 30日前報部備查。 

 三、基此，茲依據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撰擬本校 105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如

提報本委員會審議。 

 四、附件：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5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乙份。 

 （二）教育部 104 年 9 月 3 日日臺教高(三)字第 1040115757E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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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43）及 104年 10月 6日臺教高(通)字第 1040131656號函。

（P.166-168）  

決 議: 

 

 

 

叁、臨時動議: 

肆、散會：下午  時   分 


